
·、

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口 A二 L 贝瓦文件
国家税务总局 j阳市税务局

京规自发 (2 021 J 10 1 号

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

国家税务总局北京市税务局

关于扩大不动产登记领域综合窗口

服务类型的通知

市规划自然资源委各分局 、 经开区开发建设局 、 市登记中心，各

区(地区)税务局 :

为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，方便企业群众办事，贯彻落实自然

资源部 、 国家税务总局、中国银保监会 《关于协同推进"互联网



+不动产登记" 方便企业和群众办事的意见)}( 自然资发 (2 020 )

8 3 号)文件要求，市规划自然资源委 、 市税务局决定在 《关于

加强不动产登记领域服务窗口建设有关问题的通知 )}( 京政服发

(201 9 ) 15 号)的基础上，扩大不动产登记领域综合窗口服务

类型，将更多涉税业务纳入综合窗 口 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:

一、关于扩大综合窗口服务类型

将房屋互换 、 受遗赠 、 个人问共有人增加或者减少以及共有

份额变化，因人民法院 、 仲裁委员会的生效法律文书(已实现信

息共享的)等导致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及房屋所有权发生转移的

四类登记业务纳入综合窗口办理，按照"一窗办理、 内部流转 、

即时办结 、 同窗出证"的运行模式 ， 进一步提升企业群众的体验

感和获得感.

二、关于综合窗口申请材料及时限

综合窗口各业务情形的申请材料及时限按照 《北京市不动产

登记工作规范 ( 试行 ))}( 市规划国土发 (2016) 1 00 号)及 《关

于加强不动产登记领域服务窗口建设有关问题的通知 )) (京政服

发 (2 019) 15 号 ) 等有关规定执行 ， 严格落实综合窗口"一个

环节 、 一天办结" 要求 .

三、工作要求

( 一 )继续加强协同合作

各区不动产部门和税务部门要加强紧密协作，优化整合行政

资源，理顺工作流程，把不动产转移登记和涉及的相关税收等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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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"一件事"为企业和群众提供便利 。

( 二 )广泛开展宣传培训

各区不动产部门和税务部门要充分利用各类宣传媒介广泛

宣传此项工作，针对中介机构、企业等市场主体精准宣传，扩大

对政策的知晓度 。 要加强对工作人员的培训，不断提高工作人员

的服务意识和业务水平。

特此通知 。

员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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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办公室 202 1 年 4 月 7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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